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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為促進本校創新育成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培育成效，自籌營運循環培

育基金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進駐廠商泛指與本中心簽有正式進駐合約書之企業。 

第 3 條 本中心進駐廠商之合作收費項目如下： 

一、培育辦公室使用費： 

(一)每單位每月繳交四千元，作為維護費用，校友維護費用為二千元。 

(二)使用本中心培育辦公室需於進駐時，繳交三個月之維護費作為履

約保證及押金，於第一次交付場地費時一併繳交，合約期滿時，

扣除相關費用後無息退還。 

二、培育諮詢服務費： 

培育期間諮詢服務費，得依本校「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

準則」，由受顧諮詢之本校教師與進駐廠商另訂產業服務契約。 

三、回饋金： 

(一)經由本中心或中心輔導老師協助所獲得之政府補助金額在新台幣

壹佰萬元以下者，提供 5%回饋；補助金額在新台幣壹佰萬(含)元

以上者提供 3%回饋。 

(二)進駐期間所育成開發之新產品，前三年銷售金額的 1～5%。 

(三)進駐期間所育成開發之專利，在取得專利 10年內，技術授權金之

5～20%。 

(四)新設立進駐企業之股票回饋方式，實際比例得由雙方議定，並訂

定於培育契約中。 

(五)其他未盡事宜，可經雙方約定另訂細則於培育契約書。 

第 4 條 除免費使用設施外，本校會議室、研討室、展覽室等其他設施之借用，

則另訂收費及優惠辦法。 

第 5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